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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　相互保险组织章程是组织会员进行保险经 营，规 定 组 织 管 理 和 内 部 控 制 方 式 的 法 律 文 件。相 互 保 险 组 织

章程的“功能区间”体现为：相互保险组织的相互性；相互保 险 组 织 的 资 本 与 资 产 合 一 性；相 互 保 险 组 织 目 标 的 特 定 性。相

互保险组织章程的“目的层谱”为：相互保险组织的靶心目的是“分散危 险、消 化 损 失”（保 险），“盈 利”是 实 现 这 一 靶 心 目 的

的衍生路径性质的目的（辐射性目的）。保险目标的核心地位是相 互 保 险 组 织 复 兴 的 源 动 力，也 是 相 互 化 历 史 进 程 的 原 因

所在。相互保险公司章程的功能与应然内容包括：相互保险组织章程的功能指向———“营业”性而非“营利”性；相互保险组

织章程的应然内容———目标与营业的统一。相互保险公司章程 与 股 份 制 公 司 章 程 的 区 分 在 于：公 司 治 理 结 构 的 区 别 以 及

资产管理内容和形式的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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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相互保险组织的章程是凝结、固定、贯彻相互

保险组织特征的核心，也是促进相互保险组织功能

发挥的重要基石。发挥相互保险组织功能、借鉴别

国经验的前提是我们自身对相互保险组织问题的

理论厘清，在众多问题视域中，发挥相互保险组织

章程的核心和基石作用将其纳入对相互保险、相互

保险组织、相互保险产品经营以及法律对相互保险

组织进行监管、规制等问题的考量中，为问题群的

探讨和深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。相互保险组织

章程问题是 一 个 综 合 的 问 题，以 更 广 域 的 视 角 探

查，我国相互保险组织处于两个维度和一个结点之

中：第一、我国相互保险组织的科学厘定是将相互

保险组织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保险组织形式的唯一

路径，也是为相互保险组织从产生、兴盛、衰落、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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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的历史发展脉络提供科学解释的唯一路径。第

二、在“一带一路”经贸合作的背景之下，我国相互

保险组织的发展需要与互联网保险、保险新产品的

开发做多层次、多向度的结合。相互保险组织章程

是连接相互保险组织问题群以及法律调整相互保

险组织的问题群的结点：相互保险、相互保险组织、

相互保险产品的经营三者之间的关系凝结在相互

保险组织章程之中，法律确认、引导三者之间的互

动关系，调整相互保险组织的最核心问题归结在相

互保险组织章程之上。

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３日，原 保 监 会 颁 布《相 互 保 险

组织监管试行办法》，使得我国自２００４年第一家相

互保险公司———“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”以来逐

步发展起来的相互保险组织有了法律法规的依据。

根据我国原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现为银保监会）

公布的《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》第二条的规

定：相互保险是指，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的单位

或个人，通过订立合同成为会员，并缴纳保费形成

互助基金，由该基金对合同约定的事故发生所造成

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，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、伤残、

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、期限等条件时承担

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。相互保险组织是指

在平等自愿、民主管理的基础上，由全体会员持有

并以相互合作方式为会员提供保险服务的组织，包

括一般相互保险组织，专业性、区域性相互保险组

织等组织形式。区域性相互保险组织是仅能在特

定区域内从事保险经营的组织；专业性相互保险组

织是具有保险特定专业特征的相互保险组织。“一

般性相互保险组织”可以超于区域和专业，包括在

设立地之外地区开设分支机构，可以经营多种专业

的保险服务。如全国性人寿相互保险公司；我国目

前的相互保险组织包括相互保险公司和相互保险

合作社两种组织形式。相互保险合作社经过商业

化改造并试 行 公 司 化 治 理 结 构，就 是 相 互 保 险 公

司。（“目前存在的渔业互保组织和农机互保组织

不属于《试行办法》规范的保险组织。”）

一、相 互 保 险 组 织 章 程 的 法 律 属 性 之

“维”

对相互保险组织章程法律属性的揭示，可以从

相互保险组织章程在相互保险组织中的功能、相互

保险组织会员的属性、相互保险组织的自治事项以

及相互保险组织章程的公权力监管几个“维”进行

探查。

（一）相互保险组织章程是组织会员进行保险

经营的法律文件

“人们常常集合在一起，以进行某些他们单凭

自己不容易实现的活动。而实现这类合作行动的

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组织，这个群体具有可识别的成

员资格，投入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，以实现某种共

的目标。”［１］７８４相互 保 险 组 织 的 会 员 与 其 他 公 司 等

组织形式的股东不同，是既作为保险消费者，也同

时作为相互保险组织所有者的主体。作为保险消

费者，和其他的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之下的保险消费

者一样，会员要“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缴纳保费”；作

为相互保险组织所有者，会员“以所缴纳保费为限

对该组织承担责任”①。

１．相互保险 组 织 章 程 可 以 约 定 会 员 表 决 权 的

行使。

与其他有限责任的保险公司的所有者不同的

是，相互保 险 组 织 的 会 员 权 益 并 非“资 本 决”而 是

“会员决”。“会员代表大会由全体会员组成，是相

互保险组织的最高权利机构，原则上采取一人一票

的表决方式。”② 相互保险组织章程可以对“一人一

票”的表决方式做出不同规定，如采取公司制通行

的“出资决定表决权”的做法。

２．相互保险组织章程规定会员的权利义务。

相互保险组织的会员分为“主要发起会员”③、

“代表会员”和“一般会员”④、“个人会员”和非个人

会员⑤，在相互 保 险 组 织 中，投 保 人 是 保 险 合 同 的

当事人，同时也是相互保险组织的股东。

（二）相互保险组织章程是规定组织管理和内

部控制方式的法律文件

相互 保 险 组 织 通 过 最 高 权 力 机 构———会 员

（代表）大会、一人 一 票 的 民 主 权 利 形 式 的 表 决 制

度形成 其 组 织 管 理 和 内 部 控 制 的 方 式。其 相 互

性特征也是通过 以 上 组 织 特 征 显 现 出 来 的：区 别

于公司制度的“资 本”决 定，相 互 保 险 组 织 的 内 核

是“会员”决定，即 身 份 决 定。这 种 身 份 决 定 的 法

律层面制度确认，源 自 于 相 互 保 险 组 织 社 会 学 层

面的成员构成特 性。虽 然 也 需 要 出 资（会 员 依 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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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资还是 投 保 区 分 为 出 资 人，即 发 起 会 员，和 投

保人，即一 般 会 员。）但 是，无 论 出 资 多 少 和 购 买

多少保险，各个会 员 拥 有 和 形 式 的 民 主 权 力 是 没

有区别 的。在 社 会 学 上 的 相 互 保 险 组 织 显 现 出

“人 的 组 合”的 特 征，会 员 的 民 主 权 利 的 行 使 方

式，显现出去 资 本 化，或 弱 资 本 化 的 特 征。这 和

相互保险组织的 目 的 层 级 是 顺 承 的 关 系：相 互 保

险组织的核心目 的 是 相 互 保 险，辅 助 目 的 是 资 本

属性的 利 益 分 配。相 互 保 险 的 组 成 人 员 首 先 是

具有分散危险共 同 需 求 的 投 保 人，然 后 才 是 为 了

实现这一 组 织 目 标 而 进 行 的 出 资、资 本 投 入、分

担各项保险的保险费等资本性质的行为。

相互保险组织也要设立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独立

董事，与会员制共同构成了相互保险组织的组织管

理和内部控制结构———治理结构。董事会、独立董

事和公司治理结构之中的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名称

相同，在组织治理中的功能相同，但基于经营目标

中的营利目的顺位与公司中的目标顺位的差异，董

事会和独立董事在行使职权的过程对目标的贯彻

以及在贯彻目标的过程采取的行为方式，与非相互

保险组织形式之下追求营利目标以及在这一目标

导向之下的行为方式存在根本区别。

二、相互保险组织章程的“功能区间”

对相互保险组织章程的功能区间的探查过程

本质上就是对相互保险组织章程所依附存在的相

互保险组织的功能的探查过程，也是对相互保险组

织与其他保险组织形式的功能区别的探查过程。

（一）相互保险组织的相互性

“相互”是人类互助的一种专业化形式，是基于

保险的危险转嫁而形成的成员集合形式。与其他

组织的“相互”性不同的是，相互保险组织是以运营

保险为目的而进行的人的组合。组织成员之间的

相互支撑是借由保险制度的运营过程发挥出来的，

即遵 循 汇 集 组 织 成 员 的 保 险 费———形 成 保 险 基

金———保险基金 构 成 相 互 保 险 组 织 的 资 产———发

生危险时向特定的组织成员支付保险金。相互保

险是半商业化的运作模式，而互助保险则是一种非

商业化模式的运作方式，不以营利为本。股份有限

保险公司是全商业化运营模式。⑥ 相互保险组织以

保险的开展和运营为组织目的，保险是在特定群体

中“分散风险、消化损失”的制度。相互保险的组织

内核在于剔除单纯的公司制度运行过程中追求营

利目的或者称为“唯营利目的”的论调之下的系列

行为的要素，回归至保险的本质属性之中，凸显保

险制度蕴含的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这种人与人之

间风险共担的“相互”性。

（二）相互保险组织的资本与资产合一性

相互保险组织的资本由会员缴纳的保费组成，

这一资本功能有二：构成相互保险组织的资产，作

为相互保险组织承担风险的保险基金，即构成相互

保险组织的运营资本。有鉴于相互保险组织“人的

组合”属性，其资产的管理即财务管理制度与股份

制的公司相互区别，对相互保险组织的资金实行全

托管制度，资金运用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，限于银

行存款、购买国债以及其他保监会认可的低风险固

定收益类产品和保险批准的其他形式。

（１）资金全托管的原因在于：采取会员制的相

互保险组织以具有相同投保需求的会员作为该组

织成立的基础，资金（资本）的运营是建立在相互保

险组织全 体 会 员 共 同 投 保 意 志 支 配 之 下 的 行 为。

为了防止某个或者某个群体会员对资金（资产）的

操控侵害其他会员的利益，也为了避免会员运营资

金（资产）的非专业性，将其全部托管由专业的资产

公司等进行运营。

（２）对相互保险组织的资金运用加以严格限制

的原因在于，相互保险组织的资金与该组织运营的

保险责任准备金合二为一，是相互保险组织存亡绝

续的关键所在。资金运营的保值是相互保险出现

时能够获赔的基础和前提，折射出相互保险组织分

散风险、消 化 损 失 的 优 先 顺 序（营 利 目 标 的 次 位

顺序。）

（三）相互保险组织目标的特定性

“组织大部分都是人为设计出来的，是基于所

涉嫌的明确目标而创立起来的，落脚于专门建造的

有助于实现 目 标 的 建 筑 物 或 物 理 环 境 中。”［１］７８５相

互保险组织是以“保险”作为其特定目标的，会员的

组合和吸纳、组织的构建和治理、内部结构的设计、

资本的运用、经营的开展、对外实施一系列的行为

都应当也只能围绕“保险”这一目标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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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互保险组织章程的“目的层谱”及

功能

（一）相互保险组织章程的目的层谱

目的层次的不同决定了内在的组织结构、外在

的组织行为方式的差异。一个组织的目的并非是

单一的、唯一的、靶心的，这和组织内在构成以及所

处的外在实然多维的社会关系特点不相符合，而总

是多层次的，构成“目的层谱”。相互保险组织的靶

心目的是“分散危险、消化损失”（保险），“盈利”是

实现这一靶心目的的衍生路径性质的目的（辐射性

目的）。这样的目的顺位将相互保险组织与其他形

式的保险组织形式（保险公司等）区分开来，保险公

司的靶心目 的 是 营 利，“分 散 危 险、消 化 损 失”（保

险）的目的是实现靶心目的的路径性质目的。

日本保险业法对相互公司界定为“既非公益又

非营利目的的社团法人”，德国、瑞士将相互保险组

织界定为“非盈利法人”［２］。相应的，目的层次的不

同也是相互保险组织功能与其他类型保险经营形

式功能的差异所在，也是相互保险组织的生命力的

源泉所在。国际上相互保险的组织形式多样：相互

保险公司、相互保险社、交互保险社、保险合作社、

兄弟社 等。“国 际 合 作 与 相 互 保 险 联 盟《Ｇｌｏｂａｌ

Ｍｕｔｕａｌ　Ｍａｒｋｅｔ　Ｓｈａｒｅ　２０１５》的数据显示，这些组织

形式在世界各国均有良好发展。”［３］

（二）相互保险组织章程目的层谱的功能

相互保险起源于古代的互助团体，其萌芽可以

追溯到古 埃 及。⑦ 对 相 互 保 险 组 织 加 以 规 制 的 立

法：１８７５年，英国 通 过《互 助 社 法 案》，开 启 了 法 律

对相互保险 组 织 进 行 监 管 的 新 纪 元。１９０１年，德

国、日本 分 别 制 定《保 险 企 业 监 督 法》和《保 险 业

法》，将相互保险组织纳入法律层面加以调整。全

球保险业发展经历了“相互化———逆相互化———相

互化复兴”的发展历程。［１１］

我国相互保险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在世界保险

业相互化复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。２０１８年批准成

立的相互保险组织有三家：法国教育健康相互保险

公司设立北京代表处、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、汇友

财产相互保险社。其中涉及到相互保险组织章程

申请变更的有两家：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，中国银保监

会批准了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修改章程的申请；⑧

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日，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了汇友财产

相互保险 社 修 改 章 程 的 申 请⑨。在 我 国 保 险 业 服

务能力不断提高的今天，（２０１８年１－８月份，保险

业累计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５２６３万亿元，累计

赔款和给付支出７９６５亿元。）保险业已经成为国民

经济和国际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实体经济的发

展和缓释风险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相互保险组

织的功能、目标、发展历史、未来走向，直接关涉保

险行业的组织形式选择和在相互保险组织形式之

内的保险经营的顺畅进行。顺应历史发展轨迹、体

现社会主体内涵的相互保险组织法律定位，是对这

一组织加以引导、监管的前提和理论基础。对相互

保险组织历史的发展脉络的回顾，可知：

（１）相互保险组织的产生和兴起根植于保险制

度的从无到有，与保险的萌芽、产生和发展相伴相

生。映应出前文叙述的相互保险组织的保险属性

和保险目标的核心性。

（２）相互保险组织发展的低落与复兴过程与股

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兴盛和问题凸显相伴相生。表

象是相互保险组织成为股份制公司运营保险的替

代组织形式，深层次原因是相互保险组织与保险的

契合度高度一致。从投保人的角度，保险是一种可

以去商业化（营利目的性）的群体组织形式，相互保

险组织就是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基本体现和归附。

从历史的发展表象还可以观察到，相互保险组

织在会员人数较少的情况下，可以很有效地发挥保

险运营的功能：一个会员一份表决权，每个表决权

都具有均等的效力和权限范围。会员作为相互保

险组织以及 保 险 组 织 体 中 的 一 份 子，其 参 与 该 组

织、进行保险运营的积极性获得了充分的调动。作

为投保群体的会员全体可以实现其加入相互保险

组织的初衷———保险，有助于凸显和实现相互保险

组织的保险目标。

但是，当相 互 保 险 组 织 发 展 壮 大 到 一 定 的 规

模———类似股份制公司的规模以后，会员的保险目

标会因为受到对投资收益等非保险目标的作用而

产生偏移甚至背离，转向一般股份制公司的营利目

标———即发生了相互保险组织的 目 标 异 化。导 致

相互保险组织与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混同，历史轨迹

上体现为相互保险组织转化为股份制公司。当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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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制公司这种营利目标优先（甚至唯一）的组织形

式在运营保险的过程中展现出种种弊端之后———

如为了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，而舍弃其股东的利

益以及在保险经营中的承保利益等，对这些弊端进

行反思，转而恢复相互保险的组织形态，纷纷采取

公司化经营的形式或者采取合作社形式等相互保

险形态。这种做法表象是对股份制公司经营保险

业务弊端的规避，对相互制组织形态经营保险业务

的复兴，深层原因是相互保险组织形态的目标与保

险经营的高度契合属性。即，保险目标的核心地位

是相互保险组织复兴的源动力。

四、相 互 保 险 公 司 章 程 的 功 能 与 应 然

内容

相互保险组织是保险经营实质与保险经营形

式的统一，相互保险组织章程功能指向保障该组织

的保险经营（而非其他类型经营）属性与保险经营

形式属性。对相互保险组织发展历史以及发展历

史的原因探 查；对 相 互 保 险 组 织 的 功 能 区 间 的 探

查，对相互保险组织目的层谱的分析可知：表象的

相互保险组织的产生、发展、发展低迷到复兴，其根

源在于相互保险组织功能的不可替代性，在于相互

保险组织目标与保险运营的高度契合性，在于相互

保险组织形态的多样对投保群体选择保险运营的

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程度。

１．相互保 险 组 织 章 程 的 功 能 指 向———“营 业”

性而非“营利”性

相互保险组织章程是将该组织内部外部一揽

子活动和制度设置汇集在“保险”这一特定目标之

中的“宪法 性”文 件，是 相 互 保 险 组 织 的 统 领 性 文

件，也是相互保险组织区别于其他类型组织的核心

文件，还是相互保险组织不同组织形式加以区分的

纲领性文件。如果说一个特定组织的目标是该组

织的灵魂的话，相互保险组织的章程就是这一组织

的大脑。营业是一种“独立的、有偿的、包括不特定

的多种行为的、向外公示的行为。”［５］３６营业虽然经

常与营利目的同步使用，甚至被互相替换，但是营

利目的是组织的“内部问题”［５］３５，是否以营利为目

标通常在组织章程中加以规定。而外化为营业的

组织虽然在经营属性上相同，但内在的目标可以是

“营利”的，也可以是“非营利的”，或者更准确地描

述为“非营利为主”的。

逆向对相互保险组织形态的历史发展、功能区

间以及目的层谱的问题探查轨迹进行研究，催生相

互保险组织产生、促进相互保险组织发展和兴盛、

导致相互保险组织被股份制公司替代、最终相互保

险组织复兴的历史轨迹背后，是深埋在相互保险组

织形态之下的相互保险组织的经营实质———保险，

保持与保险制度的目标导向合二为一是相互保险

组织区别于其他保险经营形态的动力所在，也是相

互保险组织功能的核心所在。可见，相互保险组织

的功能区间是以相互保险组织的目的层谱为指向，

以保险经营市场为平台的功能区间。

２．相 互 保 险 组 织 章 程 的 应 然 内 容———目 标 与

营业的统一

保障和固定相互保险组织历史发展过程中体

现出的生命力的不二选择是将相互保险组织的保

险目标加以 确 定、将 保 险 经 营 形 态 的 功 能 加 以 确

定。相互保险组织的章程应当包含的内容可以概

括为以下两个方面：

第一、确立保险目标的核心地位，将营 利 等 辅

助性目标置于保险这一核心目标的下位。通过对

会员权利、会员代表大会、财务制度等系统制度的

规定，体现和贯彻保险核心目标的实现。保险这一

核心目标与营利性辅助目标之间是一种动态关系：

保险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系列保险营业行为的实施，

这些行为包括向相互保险组织会员收取兼具投保

费用和相互保险组织运营费用的会费、将这些会费

汇集进行投资以保障其保值增值，将包含这些保值

增值的相互保险组织资产在会员中以降低保费、分

配盈余等形式进行分配。

前述保险营业行为本身和非相互组织形态下

的保险营业行为外观并无区别，但是相互保险组织

的保险营业行为指向的是保险的核心目的，而非相

互保险组织的保险营业行为指向的是营利的核心

目的。不同的核心目的指向反作用于保险营业行

为，章程确立保险目标的核心地位的延伸为下面其

另一个主要内容。

第二、确立保险经营的功能。以我国目前的相

互保险组织形态———公司和合作 社 为 例 子。相 互

保险组织章程必须将公司化的经营形态以及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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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的经营形态加以融贯，防止以其他类型公司的经

营形态或者非合作社性质的形态对相互保险公司

或者相互保险合作社形态进行侵蚀和篡改。

［注释］

① 《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》第十六条。

② 《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》第十九条。

③ 《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》第十一条：相互保险组织

的主要发起会员应 当 信 誉 良 好，具 有 持 续 出 资 能 力，其

资质要求参照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保 险 法》、《保 险 公 司 股

权管理办法》中主 要 股 东 条 件，主 要 发 起 会 员 为 个 人 的

除外。

④ 《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款：发

起会员与一般会员资格及其权利、义务。

⑤ 同上。

⑥ 相互保险、互助保 险、股 份 制 公 司 几 种 运 营 模 式 都 有 其

生 存 空 间，互 助 保 险 比 较 发 达 的 日 本 政 府 为 了 便 于 监

管，已 经 将 互 助 共 济 模 式 逐 渐 纳 入 商 业 化 经 营 管 理 模

式，称之为，小额短期保险，产寿险都做，给经营牌照，蜕

变为商业化经营模 式。农 业 协 同 组 合（农 协）还 是 我 行

我素。人类的生存经验表明，任何悲悯的情怀都将被商

业的价值所替代，互 助 保 险 向 商 业 化 经 营 的 转 化 为“非

商业，不 成 活。”提 供 了 注 脚，也 对 相 互 保 险 的 经 营 模 式

选择具有启迪作用。

⑦ 早在公元前４５００年，古 埃 及 修 建 金 字 塔 的 石 匠 们 成 立

一种互助组织，向 每 个 成 员 胡 搜 去 会 费，支 付 石 匠 们 死

后的丧葬费用。公元前２世纪，古罗马成立了丧葬互助

会，会员交付会费 后 一 旦 死 亡，由 互 助 会 支 付 葬 礼 的 费

用。中世纪以后，基 尔 特 行 会 制 度 在 西 欧 盛 行，包 括 商

人基尔特和工人基尔特两种形式，是相同职业者基于相

互 辅 助 的 精 神 共 同 出 资 组 成 的 团 体，对 会 员 遭 受 的 死

亡、疾病等人身、财 产 风 险 给 予 赔 偿。基 尔 特 组 织 是 相

互保险的前身，随 着 成 员 的 增 加，西 欧 一 些 地 区 逐 渐 打

破行业的范畴，出现了以保护救济为目的的保护基尔特

组织，最终发 展 成 为 专 门 办 理 相 互 保 险 的“友 爱 社”和

“互助社”等相互 保 险 组 织。相 互 保 险 公 司 的 出 现 是 在

１７５６年，英国成立公平保险公司。１７７８年，德国成立 汉

堡养老协会。１８２０年，德 国 成 立 科 达 生 命 相 互 保 险 公

司。１８４３年，美 国 首 家 人 寿 相 互 保 险 公 司 成 立。１９０２

年，日本成立第一生命相互保险公司。

⑧ ｈｔｔｐ：／／ｂｘｊｇ．ｃｉｒｃ．ｇｏｖ．ｃｎ／ｔａｂｉｄ／７９０６／ＩｎｆｏＩＤ／４１１９３６６／

ｆｒｔｉｄ／５２３９／Ｄｅｆａｕｌｔ．ａｓｐｘ，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访问。

⑨ ｈｔｔｐ：／／ｂｘｊｇ．ｃｉｒｃ．ｇｏｖ．ｃｎ／ｔａｂｉｄ／７９０６／ＩｎｆｏＩＤ／４１１７８２６／

ｆｒｔｉｄ／５２３９／Ｄｅｆａｕｌｔ．ａｓｐｘ，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访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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